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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1         股票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08-037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于2007年12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苏州

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并上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 

2008年7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及其下发的《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的有关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原激励计

划进行了修订。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2008年8月27日，公司200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以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批准。 

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300万份股票期权，对应标的股票300万股，占目前本公

司总股本14,100万股的2.1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本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

行本公司股票，激励对象可根据本计划规定的条件行使股票认购权，每份股票期

权可认购本公司向其定向发行的一股普通股股票。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2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可以获

授股票期权：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3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3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二）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况，满足股票

期权的授予条件。 

三、股票期权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日：2008年8月28日 

（二）授予对象： 

姓 名 职  务 
获授的股票期

权数量（万份）

股票期权占计

划总量的比例 

标的股票占授予时

金螳螂总股本比例 

倪  林 董事长 45 15.00% 0.32% 

杨  震 董事、总经理 45 15.00% 0.32% 

严多林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30 10% 0.21% 

庄良宝 董事、副总经理 15 5.00% 0.11% 

戴轶钧 董事、董事会秘书 7.5 2.50% 0.05% 

王  洁 副总经理 7.5 2.50% 0.05% 

严永法 副总经理 15 5.00% 0.11% 

王  琼 副总经理 15 5.00% 0.11% 

朱兴泉 副总经理 18 6.00% 0.13% 

白继忠 副总经理 15 5.00% 0.11% 

浦建明 副总经理 18 6.00% 0.13% 

罗承云 财务总监 7.5 2.5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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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   61.5 20.50% 0.44% 

合计   300 100.00% 2.13% 

（三）行权价格：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32.53元（鉴于公司2007年度

实施10转增5派2元的分配方案，根据本计划规定，对原行权价格49.00元进行相

应调整）。 

四、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激励计划》确定的公司董事（不

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试行）》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1号》、《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2号》规

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已在公司200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将上述核查情况汇报说明。 

五、独立董事就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作为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依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 /2号》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就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

日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董事会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2008年8月28日，该授

权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2

号》以及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

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2、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权

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因此，同意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2008年8月28日，并

同意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六、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1、金螳螂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全部必要的法律手续，行权时间的

安排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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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螳螂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关于激励对象的范围及每位激励对象所获

得的股票期权数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截止本法律意见出具

之日，上述激励对象不存在不符合激励条件及离职等情形。  

3、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金螳螂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行权

条件未发生变化。 

七、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期权的

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2008年8月28日；同时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的期权成本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

份支付》按年进行分摊，将影响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敬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八、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监事会核查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  

4、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O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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